潜江市2024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近年来，我市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牢固树立风险意识、底线思维，统筹发展与安全，全力推动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。现将我市2024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政府债务总量控制及结构优化情况

依法依规，在债务限额内规范举债。根据省财政厅下达的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通知，全市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为168325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559854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123405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底，法定债务余额158180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516926万元（含外债1591万元）、专项债务1064877万元。剔除债务余额后，限额空间为101456万元（一般债务空间为42928万元，专项债务空间为58528万元）。

政府债务项目安排及资金使用情况

2024年总计发行债券资金451433万元。其中：新增债券发行199056万元（新增一般债券发行51656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券发行147400万元），再融资债券发行252377万元（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60674万元，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191703万元）。

（一）新增债券具体情况

在2024年发行的新增债券中，新增一般债券全部用于项目建设，共涉及到49个项目，发行金额51656万元，截至2024年底支出45730万元，结存5926万元，使用率88.53%。重点支持了民生项目的建设。

新增专项债券中用于项目建设的金额为106900万元，共涉及到14个项目，截至2024年底支出96895万元，结存10005万元，使用率90.64%。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资金为40500万元。

（二）再融资债券具体情况

在2024年发行的再融资债券中，再融资一般债券用于补充财力的资金为21200万元，共涉及到5个项目，截至2024年底已全部支出，使用率100%。用于偿还本金的资金为39474万元，截至2024年底已全部支出，使用率100%。

再融资专项债券中用于补充财力的资金为10200万元，截至2024年底支出6774.67万元，结存3425.33万元，使用率66.42%。用于置换隐债的资金为142773万元，截至2024年底支出125376万元，结存17397万元（已于2025年1月使用完毕），使用率87.81%。用于偿还本金的资金为38730万元，截至2024年底已全部支出，使用率100%。

三、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

（一）强化预算约束，严格规范举债融资行为。不折不扣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有关要求，坚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，在国家下达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举借政府债务。在预算执行中，新增举借政府债务及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按程序上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。将政府债务收支、还本付息、发行费用全面纳入预算管理，增强预算管理的完整性和约束力。

（二）完善项目管理，切实加快资金使用进度。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合规性审核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风险把控，结合财政承受能力、债务风险等情况，靠前抓好项目谋划储备。坚持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原则，将专项债券资金用于能够自求平衡、实施条件成熟的项目。

（三）履行偿债责任，坚决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机制，严格政府债券收支预算管理，准确编制还本付息计划，用足用好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到期法定债务支持政策。压实专项债券项目单位偿债责任，坚决避免法定债务违约事件发生。2024年我市共计偿还政府债券本息139173万元，其中申报再融资债券偿还78204万元，安排预算收入偿还60969万元。按债券类型分：一般债券到期本息54700万元（其中：本金39493万元，利息15207万元），专项债券到期本息84473万元（其中：本金59129万元，利息25344万元）。

（四）落实信息公开，主动接受人大和纪委审查监督。按规定公开地方政府债务相关预算、决算、债券发行、存续期及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以公开促规范。积极主动向市人大报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，在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算报告中报告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情况、政府债务发行和偿还情况。配合市人大、市纪委开展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的监督检查，配合市人大开展地方债务专题调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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